
中華民國105年花蓮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羽球技術手冊 

壹、羽球運動組織： 

一、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理事長：程俊琅 

    秘書長：蔡鴻鵬 

    電 話：02-8771-1440 

    傳 真：02-2752-2740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8樓 810室 

二、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主 委：周財勝 

    總幹事：梁添登 

    電 話：03-8567655 

    會 址：花蓮市建安街 26巷 5號 

 

貳、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105年 11月 18~19日（星期五、六）計 2天。 

二、競賽地點：花蓮縣立宜昌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三、競賽分組：各組競賽各單位至多限報 2隊 

（一）團體組： 

1. 社會高中男子組。 

2. 社會高中女子組。 

3. 國中男生組 

4. 國中女生組 

5. 國小男生組 

6. 國小女生組 

（二）個人組：每位選手僅能選擇一組參賽 

1. 高中男生單打。 

2. 高中女生單打。 

3. 國中男生單打。 

4. 國中女生單打。 

5. 國小男生單打。 

6. 國小女生單打。 

7. 高中男生雙打。 

8. 高中女生雙打。 

9. 國中男生雙打。 

10. 國中女生雙打。 

11. 國小男生雙打。 

12. 國小女生雙打。 

 



四、報名人數： 

（一）團體組： 

1. 社高組註冊選手每隊上限8人下限6人。 

2. 國中組及國小組註冊選手每隊上限6人下限4人。 

（二）個人組： 

1. 個人單打：每單位限報2名選手。 

2. 個人雙打：每單位限報2組選手。 

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通用規則。 

六、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而定。 

七、比賽細則： 

（一）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可之比賽球。 

（二）計分方法： 

1. 社高組比賽採三點制，勝二點為勝，出場序：雙、雙、雙。 

2. 國中、國小組比賽採三點制，勝二點為勝，出場序：單、雙、單（單、雙

打不得互兼）。 

3. 各點以單局 31分計算，採落地得分制，30分平分不加分，16分換邊。國

小組以單局 21分制計算，先到達 21分者勝，20分平分不加分，11分交

換場地。 

4. 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 勝 1場得 2分，敗 1場得 1分，積分多者為勝。 

(2) 2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 3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B.（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D.若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5.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以

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6. 比賽日程抽籤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改。  

7. 參賽選手逾比賽時間 5分鐘不出場比賽者，以棄權論（依大會時間為準）。 

8. 每隊出場名單不能有輪空情事，否則輪空該組及以下各組均以零分計算。  

9. 不服從裁判員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10. 為免除冒名頂替，各組球員於出賽時，務請攜帶大會製發之選手證，如未

攜帶者或提不出證明時以棄權論。 

11. 參賽隊職員於比賽期間由承辦單位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2. 為保障選手安全與權益，建請各參賽單位自行為所屬隊職員投保意外保險

或採行其他相關適當措施。 

 

參、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本縣縣運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負責羽球競



賽各項技術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本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商請聘請及聘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3人，召集人及審判委員由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遴

派。 

三、獎勵：依據競賽總則第11條之規定辦理。 

四、申訴：依據競賽總則第14條之規定辦理。 

五、罰則：依據競賽總則第16條之規定辦理。 


